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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苍梧县新县城城西 110kV送变

电工程
行业类别 输变电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州供

电有限公司（原苍梧县水利电

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梧州市水利局

梧水利〔2016〕5号，2016年 1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苍梧县水利局
苍水利批〔2023〕24号，2023年 4月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桂水电司建〔2017〕93号 2016年 7月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 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松辽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华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方案变更报告编制单位）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广西正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广西梧州光明实业有限公司

广西宏湖水利电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西正远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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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

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管理办法》（桂水规范[2020]4号文）的规定，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州供

电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1日在苍梧县组织召开了苍梧县新县城城西 110kV送

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

州供电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广西梧州光明实业有限公司、广西宏湖水利电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广西正远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方

案编制单位松辽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验收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

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及 1位特邀专家，参会人员共 9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

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委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

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验收组及与会代表踏勘了现

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验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报，经质询和讨

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苍梧县新县城城西 110kV送变电工程位于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境内，建设内容

为新建城西变电站，设计电压为 110kV/10kV；主变容量为 1×50MVA。本项目由广

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州供电有限公司（原苍梧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

营管理，工程总投资为 2074.93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550万元，已完成水土保持投

资 19.390万元。工程总占地 0.583hm2（其中永久占地 0.413hm2，临时用地 0.170hm2），

挖方量 4799m3，填方量 4799m3，无弃方。本工程于 2017年 10月开工，2018年 1

月建设完成，总工期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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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6年 1月，梧州市水利局以梧水利〔2016〕5号文印发《关于苍梧县新县城

城西 110kV送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予以批

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631公顷，其中项目建设区 0.986公顷，直接

影响区 0.645公顷。

建设过程中，由于项目所在的区域进行规划调整，升压站地理位置变更至苍梧

县石桥镇分水村，距离原方案确定的位置往东北方向约 2km；表土剥离量大幅减少

（81.10%）；植物措施面积大幅减少（85.3%）；综上，本项目触犯了《广西壮族自

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点、第十一条第

九点、第十一条第八点等条款，需要编制变更报告。

建设单位重新编制了《苍梧县新县城城西 110kV 送变电工程水土保持变更报

告》2023年 4月，苍梧县水利局以苍水利〔2023〕24 号文印发《关于苍梧县新县

城城西 110kV送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表行政许可决定书》对本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予以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0.583公顷（永久占地：

0.413公顷；临时占地：0.170公顷）；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目标；水

土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表土保护

率 92%，渣土防护率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5%；水土流失防治

措施安排；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6413.0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与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合并完成。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0〕161 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

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要求，本工程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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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并依照相关规定实行承诺制管理。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单独委托水土保

持监测，但施工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

工，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密目网苫盖、临时排水沟等措施，施工后期采取表土回覆、

撒播草籽绿化等措施，施工过程中无擅自扩大扰动范围，无水土流失危害等情况发

生。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受建设单位委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进行了专项验收，本次验收通过查阅各项施工资料、竣工资料，对各项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进行实地测量和调查，对施工中的临时措施通过询问施工单位相

关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SL336-2006《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属于 3个单位工程，划分 3个分部工程、7个单元工程，

经现场核查 3个单位工程、3个分部工程的外观形状、轮廓尺寸等情况，核查结果

全部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已实施的排水系统、挡护设施运行良好，实施的植物措施

也基本成活，起到一定的水土保持作用。根据已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本项目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在围墙外设置浆砌石排水沟 220m，在

道路一侧铺设φ400管沟，长约 150m，表土剥离 92m³、绿化覆土 92m³、土地整治

0.150hm²；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800m2；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0.150hm2。落实的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

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水土流失治理 99.83%，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渣土防护率 99.01%，表土保护率 97.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9.33%，林草

覆盖率 25.56%；效益分析指标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总体满足防

治要求。

根据以上实际实施的措施，本次验收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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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开展了后续设计，委托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实

际情况，实施了排水、临时防护、绿化等措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护体

系。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6413元。

（六）验收结论

根据《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

报审批管理办法>等 3个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水规范〔2020〕4号）第八条，对本

项目自主验收水土保持设施不通过的情形进行分析，分析情况详见下表：

表 1 对比情况分析表

序号 不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本项目是否涉及

1 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的编报审批程序的； 不涉及

2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 不涉及

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 不涉及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 不涉及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

的；
不涉及

6 重要防护对象无安全稳定结论或结论为不稳定的； 不涉及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 不涉及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

告等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不涉及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不涉及

10 存在其它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 不涉及

根据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苍梧县新县城城西 110kV变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手续完备，并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验收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总体

质量合格；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效益分析指标达到了有关技术规范、

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基本落实。

该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由管护单位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州供电有限公司负责水土保持设施后期管

护工作，加强项目区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维护，及时发现并疏通堵塞的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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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植被稀疏的区域补植补种并加强抚育管理及后期管护，确保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持

续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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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 位
职务/
职称

签字 备注

组 长莫章英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州供电

有限公司
副经理 建设单位

成 员

黄常辉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梧州供电

有限公司
专责 建设单位

黄傲雪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

工程师
特邀专家

黄平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

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莫益河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

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杨卫东 华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

黄宗鹏
广西正远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责任公司
总监

水土保持

监理单位

韦刚毅
广西宏湖水利电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吕家安 广西梧州光明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编制说明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表 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分区 合计 永久占地（hm²） 临时占地（hm²）

变电站工程

变电站建设区 0.333 0.333

进站道路区 0.080 0.080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70 0.170

合计 0.583 0.413 0.170

2、土石方量

表 2-1 工程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 m3

序

号
项目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弃方

表

土

其他土

石方

小

计
表土

其他土

石方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① 变电站建设区 92 4409
450
1

3246 3246 1255 ③ 0

② 进站道路区 298 298 298 298

③
施工生产生活

区
92 1163 1255 1255 ① 0

合计 92 4707
479
9

92 4707 4799 0

备注：（1）表中土石方数据均为自然方；（2）挖方=填方+弃方。



3、工程实际建设与水土保持方案对比情况

表 3-1 对比情况表

序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条件 原方案 变更方案 实际
是否涉及变

更

1 涉及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桂东山地丘陵自治区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桂东山地丘陵自治区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桂东山地丘陵自治区

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0.986hm2 0.583hm2 0.583hm2 否

3 开挖或填筑土石方量增加 30%以上的。
挖方18735m3，填方

18735m3
挖方4799m3，填方

4799m3

挖方4799m3，填方

4799m3 否

4
线型工程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300m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点型项

目地点发生位移超过一公里的。

苍梧县石桥镇陪

中村

苍梧县石桥镇分

水村

苍梧县石桥镇分

水村
是

5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无 无 无 否

6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公里以上的。 无 无 无 否

7 风电项目风机点位变化超出原设计 20%以上的。 无 无 无 否

8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1473m3 92m3 92m3 是

9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0.550hm2 0.15hm2 0.15hm2 是

10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者丧失的。 无 无 无 否

11

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的，生产

建设单位可在征得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先行使用，同步做好防护措施，保证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

并及时向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审批手续。其中，新设弃渣场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且最大堆渣高度不高于10米的，

生产建设单位可先征得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纳入验收管理，不需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无 无 无 否



4、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增减 变化原因

1 变电站建设区

1.1 表土剥离 m3 92 92 0

1.2 浆砌石排水沟 m 220 220 0

土方开挖 m3 205.7 205.7 0

M7.5浆砌石 m3 150.7 150.7 0

2 进站道路区

2.1 φ400砼管 m 150 150 0

3
施工生产生活

区

3.1 表土回覆 m3 92 92 0

3.2 土地整治 hm2 0.15 0.15 0

表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增减 变化原因

1
施工生产生活

区

撒播草籽 hm2 0.15 0.15 0

撒播费 hm2 0.15 0.15 0

草籽 Kg 9 9 0

表 4-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

号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增减 变化原因

1 变电站建设区

密目网苫盖 m2 500 500 0

2
施工生产生活

区

密目网苫盖 m2 300 300 0



5、水土保持投资

表 5-1 已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1 变电站建设区

1.1 表土剥离 m3 92 13.82 0.127
1.2 浆砌石排水沟 m 220 5.341

土方开挖 m3 205.7 30.14 0.620
M7.5浆砌石 m3 150.7 313.3 4.721

2 进站道路区 3.675
2.1 φ400砼管 m 150 245 3.675
3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55
3.1 表土回覆 m3 92 15.87 0.146
3.2 土地整治 hm2 0.15 7054.24 0.065

表 5-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1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80
撒播草籽 hm2 0.15 0.080
撒播费 hm2 0.15 650.25 0.010
草籽 Kg 9 78.5 0.070

表 5-3 已实施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投资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1 变电站建设区 0.225
密目网苫盖 m2 500 4.5 0.225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35
密目网苫盖 m2 300 4.5 0.135



表 5-4 水土保持设施投资完成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投资增减 备注
方案 实际

1 工程措施 9.398 9.398 0

1.1 变电站建设区 5.468 5.468 0

1.2 进站道路区 3.675 3.675 0

1.3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55 0.255 0

2 植物措施 0.080 0.080 0

2.1 变电站建设区 0.000 0.000 0

2.2 进站道路区 0.000 0.000 0

2.3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80 0.080 0

3 临时措施 0.360 0.360 0

3.1 变电站建设区 0225 0225 0

3.2 进站道路区 0.000 0.000 0

3.3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35 0.135 0

4 独立费用 8.911 8.911 0

4.1 工程建设管理费 0.197 0.197 0

4.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634 0.634 0

4.3 设计费 8.080 8.080 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8.080 8.080 0

5 基本预备费 0 0 0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0.641 0.641 0

合计 9.398 9.398 0



6、效益分析

表 6-1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实现情况评估表

序号 防治指标 指标值 预期达到值 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9.83 达标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3 渣土防护率(％) 97 99.01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92 97.99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9.93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5 25.56 达标



7、水土保持方案批文









8、补偿费发票



9、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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